
2-2 生活中的法律













複習之前提過的舊社會時代冠夫姓的習慣和子女
從父姓
在民國96年5月由夫妻雙方協議(性別平權)



為何要有法律?

•
        













•



有甚麼規範在過去和現在不一樣呢?

 ，

 但酒後駕車者迫於酒駕車禍頻
 繁，造成許多家庭破碎到112最新

 規定是在刑法185條之3第一項

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十萬元
 以下罰金





民法和刑法的差別













 ，政府也有制定相關法律◦

 12~18歲是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

 立法目的

 以教育代替處罰，輔導代替管訓的原則

 12歲以下的兒童犯錯，不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範圍，也

不適用刑法，但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和損失，

犯錯的兒童及其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也

要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



讓非行少年成為正式學生 彰化少輔院改制勵志中學 - 社會 - 自
由時報電子報 (ltn.com.tw)

 讓非行少年成為正式學生，彰化少輔院改制

 勵志中學〔記者陳冠備／彰化報導〕

 他們是學生不是受刑人！法務部提供260名

 收容少年，享有國、高中教育受教的機會

 成為真正的學生，改制少年矯正機關使

 收容少年受教權益更受保障，更有機會洗心革面。



https://news.ltn.com.tw/amp/news/society/breakingnews/3623996
https://news.ltn.com.tw/amp/news/society/breakingnews/3623996


國民法官制度簡介(配合45頁課本)



設立目的


，



使判決更親近民眾，加深國民對於司法
的理解與信賴，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
生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， 進而對公共
議題有更深入的討論，實現公民參與
的社會，原因是因為民眾對法官審判公信
力的評價負面，2021年中正大學的民調
顯示，受訪民眾對法官的信任度僅26.7%
台灣國民法官，和歐美影集中陪審團制大不同？ | 遠見雜誌 (gvm.com.tw)

https://www.gvm.com.tw/article/98748


 美國陪審團的遴選過程非常嚴謹，人選必

須是法院管轄區域內的註冊選民，由兩造

律師透過宣誓提問程序，若有不適任者則

予以剔除，如已知曉案情、已有偏見、與

兩造熟識或與律師有業務往來等。擔任陪

審團成員是一項國民義務，當選後是榮譽，

沒聽過「許多人收到參加陪審團的邀請都

千方百計找理由推辭」的現象。



與歐美制度比較
在美國陪審團完全
獨立運行
有罪無罪都是陪審
團每個人投票決定

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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